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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部分生产线停产进展情况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一、停产基本情况 

2019 年 4月 18 日因园区集中供热公司盐城市凌云海热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供热公司”）停止供热，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对原药合成车间进行临时停产并发布了《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对部

分生产线停产检修升级的公告》（2019-008号）。2019年 5月 11日、2019年 6

月 29 日公司分别发布了《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部分生产线停产检

修升级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2019-026号）（2019-034号）。 

公司原药合成车间主要生产氟乐灵、烟嘧磺隆、精喹禾灵、毒死蜱四种原药

产品，上述原药产品 2018年度实现收入占当年合并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 58.68%，

因公司上述车间停产，触及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以下简称：《上

市规则》）第 13.4.1 条 第（二）款“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 3

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”的情形，公司股票于 2018 年 7月 16日被实施“其他风险

警示”。 

二、停产期间所做的工作及进展情况 

2019 年 4 月以来，江苏省政府、江苏省应急管理局、盐城市政府等各级部

门相继颁布了《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

治提升方案>的通知》（苏办〔2019〕96 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化工产业安全环保

整治提升工作有关细化要求>的通知》（苏化治办〔2019〕3 号）、《省应急管

理厅关于印发<本质安全诊断治理基本要求>的通知》（苏应急〔2019〕53 号）

和《盐城市化工产业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实施方案》（盐办〔2019〕71 号）等多

项安全环保整治提升文件。停产期间公司认真贯彻、落实各项文件要求，对照各

文件相关规定，对原药合成车间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，对部分生产线进行检修升

级，公司已完成整治提升相关工作。 



2019年 8月 26日，盐城市化工生产安全环保整治提升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

了《关于印发盐城市停产整治化工生产企业复产工作流程的通知》（盐化治办

【2019】5号）（以下简称“盐化治办【2019】5号文”）。2019年 9月 18日，

公司复产申请通过了港区初审、区级验收，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依据盐化治办

【2019】5号文精神，对公司复产拟申请市级复核，并将相关情况予以公示。 

三、风险提示 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：截至本公告日，依据盐化治办【2019】5号文的

精神，公司复产验收流程尚未结束，供热公司暂未恢复供热，公司原药合成车间

尚处于临时停产状态，复产时间仍具有不确定性。 

公司董事会积极与相关单位沟通，加快完成复产相关工作，推动公司原药合

成车间尽快恢复生产，并按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“其他风险警示”。

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

体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上刊登的相

关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2019 年 9 月 18 日 


